附件二
山东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告
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将于1月9至10日在全国各报考点进行。为了营造公平、公正的考试环境，维护国家教育考试的严肃性和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，现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就本次考试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考生要恪守诚信

研究生考试是国家教育统一考试，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，考试环境的优劣，直接关系到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选拔质量。参考考生要认真履行《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》的要求，珍惜个人名誉，诚实守信，文明应考。

二、考生要遵纪守法

在考试过程中，考生要自觉遵守教育部制定的《考生守则》、《考场规则》，服从报考点考试方面的安排部署，服从监考教师的考场管理，如有作弊等违规违纪行为，考试组织管理部门有权依据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，对其做出“取消该科目考试成绩、各科考试成绩无效、终止该科目考试，各科考试成绩无效”的处理，违规情节严重触犯国家法律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。考生不要寻求“枪手”替考，也不要充当“枪手”替他人应考，违者将受到严厉查处；替考者要依据文件规定给予严肃处理，在校生可予以开除学籍，在职工作人员，可给予党纪或行政处分，直至开除或解聘。
考生作弊情况将记入全国统一考试考生诚信档案和考生的人事档案，当年作弊的考生下一年度不允许报考。
三、考生要明辨是非

社会上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进行诈骗活动，如利用互联网、小广告等兜售假的“考研试题”、“作弊工具”等等，希望广大考生不要购买所谓“研究生试题”，以免上当受骗。
四、考生要周密细致

考前、考中要妥善保管进考场的有效证件，防止身份证、准考证丢失或被盗现象发生。考前要认真阅读准考证及报考点规定的考试要求，避免粗心马虎而给自己造成无可挽回的考试失误。

五、加大对高科技作弊手段的查处力度

我们对高科技作弊手段加大了查处力度，市面能够见到的作弊工具我们都有了全面了解和查处措施，请广大考生不要抱着侥幸心理、铤而走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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